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员培训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工作概况

1、团标背景

随着社会对食品安全关注度持续提升及餐饮业规模化、连锁化发

展，餐饮服务单位面临的食品安全管理任务日益复杂。食品安全员作

为企业食品安全管理的关键岗位，其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直接关系到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和风险防控成效。目前，食品安全员培训存在

内容不统一、培训质量参差不齐、持续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亟需

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可操作的培训管理规范。为此，北京市朝阳区

食品药品行业协会联合行业相关单位，共同启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员培训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旨在为餐饮企业及培训机构

提供统一、规范的培训指引，提升食品安全员队伍专业化水平，筑牢

餐饮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

2、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行业协会牵头，联合多家在餐饮

食品安全管理、培训教育、标准研究等领域具有实践经验的单位共同

起草。主要起草工作组成员包括食品安全专家、培训讲师、餐饮企业

质量安全管理负责人及行业协会代表，共同参与标准的调研、起草、

研讨与修订工作。

3、主要工作过程



3.1 起草调研阶段

成立起草工作组：2025 年 9 月，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行业协

会牵头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任务分工与进度安排。

资料收集与调研：系统调研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食品安全

员培训现状、行业培训需求，收集分析国内外食品安全培训标准与实

践案例，组织召开餐饮企业、培训机构及监管部门座谈会。

形成草案初稿：在调研基础上，于 2025 年 11 月初完成标准草案

初稿，明确了培训对象、内容、方式、考核、档案管理等核心要素。

3.2 意见征集与评审阶段

内部研讨与修改：起草工作组多次召开内部会议，就培训课时设

置、考核方式、持续教育要求等关键内容进行研讨，形成修订稿。

专家征求意见：2025 年 12 月，向相关行业协会、餐饮企业、培

训机构及监管部门专家发送征求意见稿，共收集意见建议 2条。

形成征求意见稿：在综合各方意见并修改完善后，于 2025 年 12

月底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必要性

当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员培训缺乏统一、规范的团体标准，导致

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要求存在脱节，培训效果难以保障。

落实《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中关于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考核的

要求，推动企业主体责任具体化、规范化。

适应餐饮行业新业态、新技术发展需要，提升食品安全员对冷链



管理、外卖食品安全、数字化转型等新风险的应对能力。

2、意义

统一培训标准，提升培训质量：为食品安全员培训提供系统化、

规范化的内容框架与实施指南，促进培训资源优化与质量提升。

强化岗位能力，防控食品安全风险：通过标准化培训，增强食品安全

员的法规理解、风险识别、过程控制和应急处理能力。

推动行业自律与持续发展：建立培训考核与持续教育相结合的长

效机制，为餐饮行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提供支撑，增强消费

者信心与行业信誉。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1、制定原则

依法依规原则：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等法律法规与部门规章要求。

实用性与针对性原则：培训内容紧密结合餐饮服务实际操作与风险点，

注重案例教学与实操演练。

统一性与灵活性结合：在统一核心内容与考核要求基础上，允许

培训机构及企业根据业态特点进行适当拓展。

持续改进原则：建立培训效果评估与档案管理制度，推动培训内容与

方式动态更新。

2、制定依据

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食品安全法》《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

督管理规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



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GB 31654《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T

27306《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餐饮业要求》等相关标准。

行业实践与培训需求：吸收餐饮企业、培训机构及监管部门的实

践经验与意见建议。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是对其中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要求的具体化与操作化。

本标准与相关餐饮卫生规范、管理体系建设标准相互衔接，共同

构成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能力提升的支撑体系。

四、主要条款说明

1、培训对象与岗位要求

明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员的定义、岗位职责与能力要求，区分初任培

训与继续教育不同对象及目标。

2、培训内容体系

涵盖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基础知识、过程控制、应急处置、管理

制度、职业道德等六大模块，突出餐饮业采购、贮存、加工、供餐、

配送等环节的风险管控要点。

3、培训方式与学时要求

规定线下、线上及混合式培训等形式，明确初任培训与年度继续

教育的最低学时要求，强调实操培训与考核的比重。

4、培训师资与机构条件

对培训讲师的专业背景、实践经验及教学能力提出要求，明确培训机



构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与管理制度。

5、考核评价与证书管理

规定考核方式（理论+实操）、合格标准及考核结果运用，提出培

训证书统一格式、编号规则与信息查询要求。

6、培训档案与持续改进

要求建立完整培训档案，包括计划、记录、考核结果等，并定期

开展培训效果评估，持续优化培训内容与方法。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在起草过程中，起草工作组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一

致：

培训学时设定：经多方论证，结合岗位实际需求与可行操作性，

确定了兼顾培训效果与企业负担的学时要求。

考核方式与标准：明确了理论考核与实操评价相结合的考核体系，

突出能力导向，避免单纯笔试的局限性。

继续教育机制：确立了年度继续教育制度，并允许通过参加专项

培训、行业交流、在线学习等多种形式完成。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食品安全培训相关指南与良

好实践，如 WHO《食品安全五大要点》、FDA 餐饮安全培训指引等，在

培训模块设计、风险控制重点等方面进行了吸收借鉴，并充分结合我

国餐饮行业实际与监管要求进行本土化整合与创新。

七、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1、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餐饮服务提供者对其食品安全员的培训管理，也可

作为培训机构开展相关培训活动的依据。各类餐饮企业、集体用餐配

送单位、中央厨房等可参照执行。

2、标准的更新与维护

本标准将根据法律法规修订、餐饮业态发展及培训技术更新等情

况进行定期复审与必要修订，以确保其适用性与先进性。

3、标准的推广与应用

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行业协会将通过组织宣贯会、编制解读材

料、开展试点示范等方式推动本标准实施，并积极与餐饮企业、培训

机构及监管部门协作，促进食品安全员培训管理的规范化与专业化水

平提升。


